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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告[2017]13号）的有关规定，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决定自2024年8月15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ST旭电”（证券代

码：000413）按照每股0元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票的后续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合理评估，并与基金

托管行协商，必要时进一步确定其估值价格。

待上述股票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

将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6日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更的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因董事会换届，经公司股东审议通过，选举蒋军、周乐峰、程涛、刘凤良（独立董事）、

胡婧（独立董事）、吕静静（独立董事）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原第二届董事会成

员来君、王晓野、许慧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本次董事变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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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3日召开了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6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2023年8月23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4）。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不超过6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未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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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收到一审原告对于一审判决的上诉状，二审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一审被告。

●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84,780.00万元，均为预期或有经济损失。

● 一审判决结果：1、 确认原告新疆贤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的《业务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于2023年12月31日终止；2、被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赔偿原告新疆贤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厂房租金、人员薪酬损失合计3,058,075.11元；3、被告新疆大全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新疆贤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律师费10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3,158,075.11元，

被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4、驳回原告新疆贤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疆登博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一审判决结果，由公司承担金额不会对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损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始终重视依法合规经营，故

对原告上诉主张不予认可。 鉴于上诉尚未开庭审理，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最终实际影响以后续诉

讼进展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基本情况

2024年1月，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被告” ）正式进入新疆贤安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1” ）、新疆登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2” ）合同纠纷案件的应

诉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

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在一审审理期间，原告变

更并撤回部分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2024年7月17日，公司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判决书》【（2024）

兵08民初1号】，一审判决如下：

1、 确认原告新疆贤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业务合作协

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于2023年12月31日终止；

2、被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新疆贤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厂房租金、人员薪酬损失

合计3,058,075.11元；

3、被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新疆贤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律师费100,000元；

上述款项合计3,158,075.11元，被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4、驳回原告新疆贤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登博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大

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二、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传达的《民事上诉状》，原告1与原告2对一审

判决提出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1、依法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24）兵08民初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

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该等诉讼请求合计金额暂计为1,847,800,013.75元；

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三、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一审判决结果，由公司承担金额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

来损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始终重视依法合规经营，故对原告上诉主张不予认可。 鉴于上诉尚未开

庭审理，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最终实际影响以后续诉讼进展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

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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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股东李卫阳、张珺瑛、朱明国、雷鸣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燕医药”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部分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交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公司任职情

况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股数

（股）

持股方

式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股） 高管锁定股（股）

李卫阳 副总经理 4,036,545 直接 1.04% 1,009,136 3,027,409

张珺瑛 副总经理 3,590,676 直接 0.92% 897,669 2,693,007

朱明国 副总经理 1,000,000 直接 0.26% 250,000 750,000

雷鸣

董事、副总经

理

482,124 直接 0.12% 120,531 361,59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含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而

相应增加的股份）、配股增加的股份；

3、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其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4、拟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后十五个交易日起的三个月内；

5、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李卫阳先生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009,136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2597%；张珺瑛女士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897,66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0.2311%； 朱明国先生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50,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643%；雷鸣先生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20,531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10%；

6、减持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三、承诺履行情况

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做出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李卫阳先生、朱明国先生承诺：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

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自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

司受让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该承诺已履行完

毕。

张珺瑛女士、雷鸣先生承诺：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外，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2、李卫阳先生、张珺瑛女士、朱明国先生、雷鸣先生承诺：

（1）其在公司任职期间，就其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除公开发售的股份外，在相关

股份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若其离职，则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股份；在申报离职半年后的12个

月内转让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0%。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

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承诺不因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如果公司上

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则按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李卫阳先生、张珺瑛女士、朱明国先生、雷鸣先生承诺：将根据《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稳定股价预案》中的相关规定，履行增持公司股票的各项义务。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三）关于作为股东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承诺

李卫阳先生、张珺瑛女士、朱明国先生、雷鸣先生承诺：就其所持公司股份，除公开发售

的股份外，在相关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的，转让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上述

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四）上述人员无后续追加与股份锁定相关的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人员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上述人

员本次减持计划不违反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情

况。

四、相关事项提示

（一）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李卫阳先生、张珺瑛女士、朱明国先生、雷鸣先生

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上述人员将根据自身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

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四）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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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华盖信诚医疗健康投资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盖信诚” 或“出让

方” ）保证向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山外山” ）提

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10.02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7,068,945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8月9日，出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华盖信诚 16,065,661 4.99996%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华盖信诚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前出让方持有山外山股份比例未超过5%。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无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拟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 华盖信诚 16,065,661 4.99996% 7,068,945 7,068,945 2.20% 2.79996%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期（月）

1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

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878,945 0.90% 6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1,190,000 0.37% 6个月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1,040,000 0.32% 6个月

4 UBS�AG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450,000 0.14% 6个月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360,000 0.11% 6个月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350,000 0.11% 6个月

7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300,000 0.09% 6个月

8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300,000 0.09% 6个月

9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00,000 0.06% 6个月

合计 7,068,945 2.20%

注：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询价过程

出让方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组织券商” ）综合考

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 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

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4年8月9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79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管理公司

19家、证券公司13家、保险公司4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37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4年8月9日17:30至19:30，组织券商

收到总计10家机构投资者发来的《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

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0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9家投资者

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10.02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706.8945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金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

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

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 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

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 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 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

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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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4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雷霆股份” ）拟申请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 ）

终止挂牌。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

一、雷霆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健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30312174X1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槟城道293号701室

经营范围：其他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药品信息服务和网

吧）；互联网出版；图书出版；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互联网接入及相

关服务（不含网吧）；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

字内容服务；动画、漫画设计、制作；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业；其他文化艺术

经纪代理（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娱乐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其他文化用品零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持有雷霆股份60%的股

份。

二、雷霆股份终止挂牌的原因及相关安排

雷霆股份根据其长期发展规划需要，为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经充分沟通与慎重考虑，

拟申请其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终止挂牌后，雷霆股份将继续加强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健全内部控制

体系，以促进雷霆股份持续稳定发展。 雷霆股份全体股东就终止挂牌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与协商，并就该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预计无异议股东。如在雷霆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阶段出

现异议股东，雷霆股份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后及时制定并审议披露异议股东保护措施，以保

护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雷霆股份申请终止挂牌事项，符合公司及雷霆股份未来发展规划，预计不会对公

司和雷霆股份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影响。公司和雷霆股份经营一切正常，无应披露未

披露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雷霆股份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事项，尚需其股东大会审议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批，存在不确定性，具体终止挂牌时间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批准的时间为准。

（二）本次雷霆股份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报备文件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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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新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4年8月14日以现场与通讯相

结合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共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公司

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卢竑岩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

号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公司已编制完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厦门吉比特网

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二）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1-6月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7,827,593.16元； 截至

2024年6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3,399,313,670.46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

1,973,675,493.18元（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未来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公司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45.00元（含税）。截至2024年8月14日，公司总股本为72,041,101股，扣除公司回

购专户中的股数282,800股， 以71,758,301股为基数，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22,912,

354.50元 （含税）， 占2024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62.36%。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进行其他形式利润分配。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

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视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

2024年1-6月，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41,500

股，已支付总金额为44,728,187.00元（不含交易费用）。

综上，公司2024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回购金额合计预计为367,640,541.50元，占2024

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71.00%。

若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或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发生变动，拟维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决定并实施2024年中期（包含半年度、前三季

度）利润分配方案，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三）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

件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治理，根据《公司法（2024年7月施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文件的最新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中的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总经理或其指定的人员办理工商登记备案相关事宜，《公

司章程》及其附件相关条款以工商登记机关的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会议时间待定。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4年8月）》《厦

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2024年8月）》《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2024年8月）》《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2024年8月）》。

（四）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4

年5月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4年5月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

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最新规定，董事会同意对《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厦门吉比特网络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2024年8月）》。

（五）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舆情管理制

度〉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

舆情对公司股票价格、公司公众形象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和

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公司舆情管理制度》。

（六）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

基于长期发展规划的需要，为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会议时间待定。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三、报备文件

（一）《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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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8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8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5日9:15至2024年8

月15日15:00。 ）

2、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英威腾光明科技大厦A座13楼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申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并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3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1,354,

7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96％。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0,138,08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382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3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216,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870％。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共32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5,454,8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3842％。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

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黄申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228,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29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329,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8.3631%。

表决结果：通过

1.02选举田华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6,319,2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47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419,3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5.7973%。

表决结果：通过

1.03选举杨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6,284,3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446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84,3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5.6989%。

表决结果：通过

1.04选举张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6,254,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41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54,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5.6140%。

表决结果：通过

1.05选举郑亚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6,247,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413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4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5.5956%。

表决结果：通过

1.06�选举杜玉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6,666,8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79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76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6.7777%。

表决结果：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孙俊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6,276,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439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76,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5.6757%。

表决结果：通过

2.02选举褚巍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320,1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37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420,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8.6203%。

表决结果：通过

2.03选举钟子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6,247,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41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4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5.5942%。

表决结果：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董瑞勇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06,271,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435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71,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5.6636%。

表决结果：通过

3.02选举林丽芬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06,421,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57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521,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6.086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117,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53％；反对4,761,

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68％；弃权1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588,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6.2734％； 反对4,761,0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284％；弃权1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1％。

持有公司股份的非独立董事已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6,517,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557％；反对4,642,

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89％；弃权1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617,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6.3558％； 反对4,642,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4％；弃权1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8％。

6、审议通过《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4,650,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889％；反对4,732,

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26％；弃权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8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625,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6.3792％； 反对4,732,3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475％；弃权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3％。

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4,170,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484％；反对6,947,

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90％；弃权2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270,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7371％； 反对6,947,3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950％；弃权2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79％。

8、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7,374,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59％；反对3,892,

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54％；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8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474,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8.7746％； 反对3,892,3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783％；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1％。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

成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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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2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黄申力先生、田华臣先生、杨林先生、张清先生、郑亚明先生、杜玉雄先生

独立董事：孙俊英女士、钟子建先生、褚巍先生

其中孙俊英女士任期自2024年8月15日起至2026年8月23日止，其他董事任期自2024年8月15日起

三年。

上述董事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二、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董瑞勇先生、林丽芬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周斯乐先生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2024年8月15日起三年。

三、部分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后，李颖女士、何志聪先生、辛然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孙波女士不

再担任公司监事。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何志聪先生、辛然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李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

496,203股，孙波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79,959股，其离任后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